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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金鹏航空 2022 年春运

期间国内航班客票销售业务的通告

2022年春运将至，为切实做好春运销售工作，特对2022年春运

期间金鹏航空国内航班客票的销售业务，规范如下：

1 2022年春运时间段：

1.1 春运时间段：2022 年 01 月 17 日-2022 年 02 月 25 日。

2 为加强春运航班销售管理，同时提升各销售单位服务品质，对

春运期间的客票销售规范如下：

2.1 各销售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现行《金鹏航空多等级舱位管理规

定》的各项要求，严禁违规虚占航班座位、违规退改签、违规改名等。

在办理金鹏航空相关票务业务时，必须同时取消旅客不成行的航段或

订座编码，不得虚耗座位；

2.2 各销售单位在订座时，应输入旅客本人有效联系方式（首选

旅客本人有效手机号码），在办理变更、签转业务时，无论是自愿或

非自愿，各销售单位均必须核对 PNR 中旅客联系方式是否真实有效，

并在 PNR 中预留旅客本人准确的联系方式等信息。以确保航班不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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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时，能及时通知到旅客，做好旅客安抚及后续保障工作；

2.3 各单位操作退票时，须检查客票状态是否为“OPEN FOR

USE”。遇已值机的客票申请退票时，各单位应告知并协助旅客先取

消值机，将客票状态由已值机修改成未值机，电子客票状态变回

“OPEN FOR USE”后，方可操作后续退座及退票。各销售单位在

办理金鹏航空退票业务时，应检查退票费等各项费用是否收取正确，

如系统显示的退票费等金额有错误，需手工修改为正确的金额；

2.4 客票信息核对要求：

2.4.1 销售单位在办理客票销售、签转、变更、退票等业务时，

需 仔 细 核 对 客 票 状 态 、 航 段 信 息 、 票 价 、 旅 客 联 系 方 式 、

SSR/OSI/RMK/EI 等备注项的信息是否正确；

2.4.2 销售单位在办理签转/变更（包含自愿/非自愿）业务时，

需认真核对以上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，对订座系统已清理或不相符

的备注，销售单位须重新输入 SSR/OSI/RMK 等备注项，以保证订座

系统能准确获取相关信息。同时须核对 PNR 中旅客联系方式是否真

实有效，并在 PNR 中预留旅客本人准确的联系方式等信息；

2.4.3 为保证服务信息的一致化，各单位在办理特殊旅客和重要

旅客服务后须明确告知旅客：在变更客票时，旅客需重新申请相关服

务，填写服务需求单；现场发生不正常航班时，重要旅客和特殊旅客

相关服务按我公司各单位现行保障流程处置。销售单位在处理重要旅

客和特殊旅客变更业务时，需在定座记录中，重新输入新航班的 OSI

或 SSR 等服务备注项并按我公司现行流程传递服务信息。

3 春运期间出现座位虚耗及违规操作的处理规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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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违规虚占航班座位：补齐所占航班舱位票款，并按对应服务

等级公布票价的一倍交纳处罚金；如属故意虚占航班座位（虚假 RR

状态的 PNR、输入假票号的 PNR 等），按对应服务等级的公布票价

的两倍交纳处罚金；

3.2 违规退改签、多收款项：收取旅客机票款高于机票票面价格

的，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处罚金；

3.3 占用旅客信息取得不正当得利的行为（未经旅客允许，为旅

客订座、出票、办理值机业务），或取消旅客已经定妥的座位，或办

理退款手续，按每位旅客收取 5000 元处罚金；

3.4 办理退款业务，多收旅客退票手续费或办理退款业务超过 7

个工作日，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处罚金；

3.5 因代理人输入的旅客联系电话错误，致使航班起飞时间变更

或航班取消的信息不能及时通知到旅客本人, 造成旅客无法乘机或

出行不便，引起旅客投诉或索赔的，代理人须承担由此给旅客和我公

司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同时金鹏航空将追加处以订座航段对应服务等级

公布票价的两倍处罚金；

3.6 在销售时，发布舱位票价或产品价格与委托方公布运价不符，

或收取旅客机票款与机票票面价格不一致的。造成旅客投诉或索赔的，

代理人须承担由此给旅客和我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同时金鹏航空将

追加处以订座航段对应服务等级的公布票价的两倍处罚金。

3.7 各销售代理须严格遵守我司销售秩序，违规者将依据客运销

售代理协议给予相关处罚，情况严重者将依法终止代理合作。

4 金鹏航空春运期间国内航班发生不正常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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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不正常航班按我公司现行流程保障，需准确告知不正常航班

延误或取消原因：当发生不正常航班时，各销售代理人必须及时、准

确地告知旅客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信息，其中包括航班出港延误或者

取消原因、航班动态以及后续服务保障方案等。

5 航班日期为 2022 年春运期间的客票（2022 年 01 月 17 日

-2022 年 02 月 25 日），一律随订随售，不得预留。各销售单位必

须严格按规定时限出票，如未按规定时间出票将随时予以清理。

6 过有效期客票税费的退还规定：

6.1 旅客办理退票手续时，如已超过客票有效期，则客票款不退，

但可按实际收取金额退还未使用航段的税费（民航发展基金、燃油附

加费）。

7 行程单打印：

7.1 旅客发生退票时，若已打印《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》，

要将原《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》收回，方能为其办理有关手续。

当旅客发生变更、签转或升舱产生了新票号时，销售单位需与旅客核

实其原客票是否已全部打印行程单，若已打印，则只需为旅客打印新

客票行程单，原客票行程单无需收回；若未打印，则需为旅客打印新

旧客票全部的行程单；

7.2 各销售单位在销售及办理客票变更、签转业务时，应履行提

前告知义务，并按规定为旅客打印所有客票的电子客票行程单，同时

仔细核对旅客全部行程单的所有信息，否则，因未打印、漏打或错误

打印电子客票行程单造成的一切后果由销售单位承担。

8 各单位在办理金鹏航空航班非自愿签转或非自愿变更时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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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告知旅客，我公司已为其免费变更或签转至后续航班，我公司原票

款已用于抵付后续航班新票票款，我公司原票款不退还旅客。

9 已经办理退票的客票，视为已与金鹏航空解除运输合同，后续

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办理客票的退改签业务。

10 各销售单位在处理我公司客票或产品各项业务规定时，须履

行所有告知义务，事先向旅客说明涉及客运销售的所有规定、使用规

则及限制条款；在销售产品客票及办理产品客票的退改签时，事先向

旅客说明产品权益及权益的变化。

11 各销售单位按照我司现行《金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、行

李国内运输总条件》相关要求，做好旅客购票相关信息的告知工作。

12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金鹏航空市场营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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